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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条例
（草案审议修改稿）

为了建立健全科学、民主、高效的政府
投资项目决策、实施和管理制度，充分发挥
政府投资作用，根据市人大常委会2013年
度地方立法计划的安排，我市制定的《洛阳
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条例（草案）》已经市
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进行了
第一次审议。为使该条例制定得更加科

学、完善，更加符合洛阳实际，经研究决定，
将《洛阳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条例（草案）》
予以公布，公开征求全市广大公民和社会
各界的意见。若有修改意见或建议，可以
书面或电话等方式，于2013年5月25日前
向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反映。

网络查询：洛阳市人大常委会网站

（www.lypc.gov.cn）
来信请寄：洛阳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

作委员会
联系电话：63926293 65500100
特此公告。
洛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3年4月27日

洛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为确保创模暨碧水蓝天工程任务如期完
成，火电企业为改善大气环境向全市人民郑
重承诺：

一、大唐洛阳热电有限公司
1. 5月，一台机组脱硝、脱硫除尘升级改

造工程开工建设，7 月与主机对接，取消旁
路；10月投入运行。

2. 剩余机组6月编制完成脱硝、脱硫除
尘升级改造方案，9 月开工建设。2014 年 3
月与主机对接、取消旁路，6月投入运行。

二、洛阳华润热电有限公司
6月编制完成污染防治设施升级改造方

案，9月开工建设，2014年6月底投入运行。
三、河南华润电力首阳山有限公司
1. 1 号机组已于 2012 年 10 月 10 日开

工，2013 年 3 月完成主体工程建设，取消旁
路，2013年4月30日前投入运行。

2. 2号机组脱硫、脱硝除尘升级改造已
于1月6日开工，7月完成主体工程建设，与
主机对接、取消旁路，9月投入运行。

四、洛阳龙羽宜电有限公司
6月编制完成污染防治设施升级改造方

案，9月底开工建设，2014年6月投入运行。
五、洛阳伊川龙泉坑口自备发电有限公

司
1. 1号机组脱硝和脱硫除尘升级改造工

程已开工建设，5月投入运行。

2. 2 号机组 5 月脱硝、脱硫除尘系统升
级改造工程开工建设，与主机对接、取消旁
路，7月投入运行。

3. 3 号机组 8 月脱硝、脱硫除尘系统升
级改造工程建设，与主机对接、取消旁路，10
月投入运行。

六、大唐洛阳首阳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 5月一台机组脱硝和脱硫除尘升级改

造工程开工建设，7 月与主机对接、取消旁
路，10月投入运行。

2. 剩余机组6月编制完成脱硝、脱硫除
尘升级改造方案，9 月开工建设。2014 年 3

月与主机对接、取消旁路，6月投入运行。
七、洛阳阳光热电有限公司
6月编制完成污染防治设施升级改造方

案，9月完成前期准备工作；2014年6月投入
运行。

八、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
公司（热电站）

两台220吨锅炉和一台310吨循环流化
床锅炉9月编制完成脱硫除尘系统改造和脱
硝工程建设方案；2014年4月完成主体工程
建设、与主机对接，2014年6月底投入运行。

九、洛阳双源热电有限公司

2013 年 6 月编制完成脱硝工程和脱硫
除尘升级改造方案，9 月完成前期准备工
作。2014年4月完成主体工程建设，与主机
对接、取消旁路，6月投入运行。

十、洛阳义安电力有限公司
2013 年 6 月编制完成脱硝和脱硫除尘

升级改造方案，9 月完成前期准备工作。
2014 年 4 月完成主体工程建设，与主机对
接，取消旁路，6月底投入运行。

十一、洛阳万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电
厂）

6月编制完成脱硝工程和脱硫除尘升级
改造方案，9月完成准备工作。2014年4月
完成主体工程建设，与主机对接，取消旁路，
6月底投入运行。 2013年4月2日

2013年洛阳市火电企业创模暨碧水蓝天工程任务承诺书

2013年洛阳市相关委局创模暨碧水蓝天工程承诺书一、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
1.加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

作，建立完善长效工作机制。
2.开展农村环境集中整治。4月底，所有

行政村建立健全长效保洁机制，开展农村环
境整治达标活动。1000个行政村达到市级
农村环境整治标准。

责任人：智万一
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1.加强节能重点工程建设，实施锅炉窑

炉、能量系统优化、余热余压利用、绿色照明
等节能改造工程，完成8家企业改造，确保规
模以上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逐年下降。

2.涧西、瀍东污水处理厂中水回用量分
别达到 1100 万吨/年和 800 万吨/年。中水
使用：大唐洛阳热电厂 300 万吨/年，力争
350 万吨/年；国华孟津发电有限公司 800
万吨/年，河南华润电力首阳山有限公司
650万吨/年，力争800万吨/年。

责任人：李跃民
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1.完成78家企业落后生产设施淘汰任务。
2.关闭38家严重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

小企业，消除安全隐患，调整区域布局。
责任人：娄卷明

四、市公安局：
1.严格执行机动车报废制度，确保报废

率100%。
2.划定未取得绿色环保标志机动车的限

行区域。
3.加强对服务业、商业、文化娱乐等社会

生活噪声的治理。
4.加强交通噪声防治。扩大城区禁鸣区范

围，控制市区高噪声机动车的行驶路线和时限。
5.做好城市区扬尘治理相关工作。

责任人：王社成
五、市国土资源局：
规范矿产开发秩序，严格整顿滥采乱挖、

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4月份开工郑-少-
洛高速公路（洛阳段）沿线矿山地质环境恢复
治理工程；4月底完成河南栾川三合金矿排渣
场矿山环境治理项目建设，通过验收；5月底宜
阳锦屏山采石场生态地质环境治理工程；11月
底完成新安始祖山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具
备验收条件；完成半坡乡矿区恢复工程。

责任人:陈卫平
六、市环保局：
1.加强对机动车尾气排放检测。城市区

机动车环保定期检测率超过60%。
2.开展饮用水水源地保护专项战役。
3.开展涉重金属行业专项整治战役。
4.开展拆除不符合要求燃煤设施专项战役。
5.督促 11 家火电企业完成烟气脱硝工

程建设并投入使用，同时完成脱硫除尘工程
升级改造，确保外排废气达到《火电厂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GB 13223-2011）要求。
6.督促35家企业关闭自备煤气站，统一

改用清洁能源。
7.督促9家企业关闭重污染生产线或实

施搬迁。
8.督促未在集中供热供气区域城市区的

11家单位完成锅炉废气治理任务。
9.督促 16 家重点工业企业完成清洁生

产审核工作。
10.指导、督促企业配置应急物资，制订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备案，危险废物产
生量每年10吨以上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预案备案率100%。

11.督促10家重点企业加快中水回用设
施建设，提高中水使用率。

12.督促各县（市）区完成50个省级生态
村、10个省级生态乡镇创建任务。

责任人:陈亚利
七、市住房和建设委员会：
1.完成“四河七渠”截污工程年度任务。
2.对新建、改建道路按规划实施雨污分流。
3.建成投用新街-洛河北岸-瀍东污水

处理厂污水干管建设。
4.杨文片区管网建设工程开工。
5.完成2个小区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
6.建立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长效机制，

完成设施规划编制。新增机扫车19台，建立
车辆作业台账。

7.逐步实现生活垃圾资源化，加快提高焚
烧技术，保证洛阳黄河同力水泥公司利用水泥
回转窑处理城市生活垃圾项目的垃圾供给。

8.做好城市区扬尘治理相关工作。
责任人:孟红兵

八、市水务局：
1.组织实施涧河、瀍河、中州渠“两河一

渠”综合整治工程。
2.建设节水示范工程。完成河科大5幢

学生公寓洗浴用水再利用工程和拖研所新建
试验场的中水利用工程，完成阿特斯光伏电
力（洛阳）有限公司、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河
科大、市第一人民医院、省针灸推拿按摩学校
等单位水平衡测试工作。

3.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50平方公里。栾
川三川、新安金水河、洛龙龙门山实施水保综
合治理 29.5 平方公里；嵩县坡改梯 1.25 万
亩；汝阳杜康河、宜阳韩城河、孟津落驾沟、伊
滨酒流沟建设淤地坝4座。

4.做好城市区扬尘治理相关工作。
责任人:邢社军

九、市畜牧局：
完成50家畜禽养殖企业污染治理任务。

责任人:梁忆东

十、市公用事业局：
1.涧河污水提升泵站扩容改造。
2.涧西、瀍东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开展

饮用水水源地保护专项活动。
3.伊滨区污水处理厂6月底开工建设。
4.涧西污水处理厂（10万吨/天）扩建工

程10月底完成前期工作，年底开工建设。
5.洛阳-宜阳天然气实现供气；环城次高

压天然气管道工程完成西环线建设，东环线、
南环线随东环路和南环路同步建设；市政中
压燃气管网铺设30公里。

6.建成9座加气站。
7.铺设热力管网：市区洛河以北24.81公

里，伊滨区36.55公里，增加供热面积200万
平方米。

8.治理柴油公交车，购置 300 台清洁能
源公交车。

9.完成洛阳市污泥处置厂改扩建工程。
10.涧西、瀍东污水处理厂中水供应量分

别达到1100万吨/年和800万吨/年。
11.做好城市区扬尘治理相关工作。

责任人:郝东升
十一、市园林局：
1.加快推进310 国道、王城大道等绿化

工程和洛浦公园、王城公园等提升工程；城区
新增绿化面积120万平方米，人均公园绿地
达到8.4平方米。

2.做好城市区扬尘治理相关工作。
责任人:蒋勤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建立健全科学、民主、高效

的政府投资项目决策、实施和管理制度，充分
发挥政府投资作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
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市本级政府投资
项目的管理。

本条例所称市本级政府投资项目，是指
使用公共财政预算资金、政府性基金、财政专
户管理的资金、政府融资资金以及法律、法规
规定的其他财政性资金所进行的固定资产投
资建设项目。

第三条 政府投资项目的投资方式包括直
接投资、资本金注入、投资补助和贷款贴息等。

第四条 市发展改革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政府投资项目规划和年度投资计划的编制、
项目审批等综合管理。

市财政部门负责政府投资项目的工程预
算核定、资金拨付与监督管理。

市监察、审计、城乡规划、国土、住房和城
乡建设、环保、国资、安监等相关行政管理部
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共同做好政府投资
项目的监督管理工作。

项目建设单位按照基本建设程序以及有
关规定实施政府投资项目。

第五条 政府投资项目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科学民主、公开透明；
（二）统筹规划、注重效益；
（三）量入为出、综合平衡；
（四）估算控制概算、概算控制预算、预算

控制决算。
第六条 政府投资项目主要适用于市场

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以下领域：
（一）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二）城乡公共管理和公益性社会事业建设；
（三）保护和改善环境；
（四）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第七条 政府投资项目应当纳入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受市人民代表
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

第二章 项目决策和审批
第八条 市相关部门依据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中长期规划、行业专项规划和建设需
要，提出需要政府投资的建设项目，报市人民
政府批准。

政府投资项目实行项目储备库制度。经
市人民政府批准的项目列入政府投资项目储
备库，安排年度计划时优先考虑。

第九条 采用直接投资和资本金注入方
式的投资项目，由市发展改革行政主管部门依
次审批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
计和概算。项目单位应当首先向市发展改革
行政主管部门报送项目建议书，依据项目建议
书批复文件分别向城乡规划、国土资源、环境
保护和发展改革部门申请办理规划选址、用地
预审、环境影响评价和节能评估审批手续。完
成相关手续后，项目单位根据项目论证情况向
发展改革部门报送可行性研究报告，并附规划
选址、用地预审、环评和节能评估审批文件。
项目单位依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文件向城
乡规划部门申请办理规划许可手续，向国土资
源部门申请办理正式用地手续。

采用投资补助和贷款贴息方式的投资项
目，应当审批资金申请报告。

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和资金申

请报告，应当按照国家、省、市有关规定编制。
第十条 市发展改革行政主管部门在审

批可行性研究报告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
质的独立咨询机构或者组织有关专家进行评
估；对经济、社会和环境影响重大的、社会公
众普遍关注的公益性建设项目，应当征集社
会各界意见，必要时依法组织听证。

第十一条 建设单位应当依据经审批的
可行性研究报告委托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
进行初步设计和概算。

市发展改革行政主管部门在审批初步设
计和概算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咨询
机构，对初步设计、概算进行评估或者组织专
家评审，同时听取财政部门意见。

概算总投资超出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估算总投资百分之十，或者建设单位、建设性
质、建设地点、建设规模、工艺技术方案发生重
大变更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编制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并报市发展改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三章 项目计划和资金管理
第十二条 市发展改革行政主管部门会

同财政等相关部门依据年度经济社会发展目
标、政策取向和工作重点，编制年度政府投资
项目计划草案，报市人民政府审核。

年度政府投资项目计划草案应当包括下
列内容：

（一）年度政府投资项目投资总额；
（二）项目名称、项目建设单位、建设内容

和规模、项目总投资和资金来源、建设期限、
年度投资额和资金来源、年度建设内容；

（三）重大项目前期工作费用；
（四）其他应当说明的情况。
第十三条 以下项目纳入年度政府投资

计划：
（一）续建项目；
（二）国家和省级投资建设要求市级配套

资金的项目；
（三）已完成初步设计和概算审批或者资

金申请报告审批的新开工项目。
第十四条 年度政府投资项目总规模和

计划实施的总投资三千万元以上的重大项
目，市人民政府应当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报告，经审查批准后，在三十日内下达
年度政府投资项目计划，并报市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年度政府投资项目总规模和重大投资项
目应当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涉及国
家秘密的项目除外。

第十五条 年度政府投资项目计划应当
与财政预算衔接，财政预算资金安排的政府
投资项目，纳入预算管理。

项目预算超过批复概算的，建设单位应
当重新编制初步设计和概算，报市发展改革
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六条 政府投资项目建设资金执行
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市财政部门根据批准的
预算、投资计划、政府采购结果以及工程建设
进度等，及时拨付建设资金。

第十七条 年度政府投资项目计划执行
过程中需要调整的，按照规定程序进行调整，
由市发展改革行政主管部门制订调整方案，
征求财政等有关部门意见，报市人民政府批
准，并报市人大常委会备案。

调整后的年度政府投资项目总规模超过
原批准的年度政府投资项目总规模的，市人
民政府应当编制调整方案，提请市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批准。

根据国务院、省人民政府要求和应急抢
险需要临时增加的投资项目，市人民政府应
当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四章 项目实施
第十八条 政府投资项目实行招标投标

制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和国务院相关
规定执行。

属于政府采购目录范围的，应当按照政
府采购程序和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政府投资项目实行合同管理
制度，其勘察设计、施工、设备材料采购和工
程监理都要依法订立合同。

第二十条 政府投资项目实行工程监理制
度。建设监理单位应当依法对工程建设进行监
理，控制工程进度、工程造价，确保工程质量。

第二十一条 采用直接投资方式的政府
投资项目逐步实行代建制度。代建项目的实
施、管理依据市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采用资本金注入方式的政
府投资项目，实行法人责任制。在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批准后，应当按照规定组建项目
法人，负责项目各项建设条件的落实、开工前

的准备、建设实施、竣工投产后的生产运行、
债务偿还和资产的保值增值。

第二十三条 采用直接投资、资本金注入
方式的投资项目，应当在投资计划下达和满足
国家规定的开工条件并且依法办理相关手续
后开工建设。严禁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

项目建成后，项目主管部门应当督促建
设单位，在规定时限内编制完成竣工财务决
算并报市财政部门审批。

按照批准的设计方案建成并且竣工决算
已经批准的项目，建设单位应当根据有关规
定报请相关部门组织竣工验收。未经验收或
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四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对政府投资项目依法进行监督，对年度政
府重大投资项目，可以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
府的专项工作报告、进行视察、开展执法检
查、组织特定问题调查，相关结果可以向社会
公开。有关部门、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反映
情况，并且提供必要的材料。

第二十五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政府
投资项目的后评价和绩效评价制度。市发展
改革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重大投资项目的
后评价，市财政部门负责组织重大投资项目
的绩效评价。

投资项目后评价、绩效评价应当遵循独
立、公正、客观、科学的原则，建立畅通快捷的
信息反馈机制，完善政府投资监管体系和责
任追究制度。

政府投资项目的后评价应当委托具备相
应资质的独立工程咨询机构承担。

第二十六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在年初将
上一年度政府投资项目计划的执行情况，纳
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执行情况，向
市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在年中将本年度上半
年政府投资项目计划的执行情况，纳入上半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执行情况，向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第二十七条 市发展改革行政主管部门
负责对政府投资项目计划的执行情况、基本
建设程序履行情况、建设资金的筹措与使用
情况、建设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稽察，并
向市人民政府报告。

建设单位应当定期报送政府投资项目的

实施情况。
第二十八条 市财政部门负责对政府投

资项目的预算执行情况和政府采购政策执行
情况实施监督。

第二十九条 市审计部门负责对列入年
度审计计划的政府投资项目预算执行情况和
竣工财务决算进行审计监督。项目完工后，
建设单位应当及时编制竣工财务决算报审计
部门安排审计。未经竣工财务决算审计的，
不得批复竣工财务决算、办理工程价款的最
终结算和验收手续。

列入重点工程的政府投资项目，市审计
部门可以派驻审计特派员。

第三十条 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建
立政府投资项目社会监督制度，设置并公布
举报电话、网站和信箱等，接受公众和新闻媒
体的监督。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市发展改革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相关部
门责令限期整改、暂停项目实施或者暂停资
金拨付；同时建议有关部门对单位负责人和
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一）提供虚假情况骗取政府投资资金的；
（二）转移、侵占或者挪用建设资金的；
（三）未按照规定履行有关程序擅自开工的；
（四）未经批准擅自提高或者降低建设标

准，改变建设内容，扩大或者缩小投资规模的；
（五）未办理竣工验收手续或者验收不合

格即交付使用的；
（六）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
第三十二条 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代

建单位，招标代理、咨询评估等机构有下列行
为之一，由市发展改革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相
关部门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三年内不得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承接相关业务；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一）评估弄虚作假、依据不足、结论错误的；
（二）违反规定进行勘察、设计、施工的；
（三）不履行监理职责的；
（四）不遵守审计、招标代理、代建规定的；
（五）违法分包、转包建设工程的。
第三十三条 政府投资项目发生重大质

量事故的，依法追究项目建设单位和勘察、设
计、施工、监理单位及其法定代表人和直接责
任人的相关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政府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
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人民政府或者上
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通报批评；情节严重
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规定批准项目建议书、可行性
研究报告、初步设计、资金申请报告的；

（二）违法办理项目建设相关行政许可手
续的；

（三）违法拨付建设资金的；
（四）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重大损失的；
（五）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各县（市）、吉利区可以参

照执行本条例。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自 年 月 日起

施行。


